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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商学院文库：国际商法新论（第4版）》共分十章分别是：商事组织法、合同法、买卖法、代
理法、票据法、海商法、保险法、破产法、反倾销法、国际商事仲裁。
目前流行的国际商法教科书，有国外引进的以WTO规则为核心展开的模式，国内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
，延伸到国际支付、海洋运输以及海上保险的体例，和以介绍各国商法与国际贸易法为主要内容的体
例同时并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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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国际商法的构成和特点
三 英美法和大陆法概要
四 中国法律制度概要
第一章 商事组织法
第一节 商事组织的类型和立法取向
第二节 公司
第三节 公司的设立
第四节 公司的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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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公司的其他问题
第七节 其他企业组织形式
第二章 合同法
第一节 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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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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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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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保险合同
第三节 保险业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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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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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第一，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或其代理人作出，无代理权的第三人向要约人所作出的同意要
约内容的意思表示，对受要约人没有拘束力。
这是合同相对性所要求的基本规则。
 第二，承诺必须在要约的有效期限内进行，未规定有效期的在合理期限内作出。
在通常情况下，过期或迟到的“承诺”不是有效的承诺，而是一项新的要约或者称反要约，须经原要
约人承诺后，合同方可成立。
某些国际的、国家的或者超国家的合同规则中有例外规定时，按例外规定执行。
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，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。
信件未载明日期的，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。
要约以电话、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，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。
要约以面谈方式作出的，应当即时作出承诺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 第三，承诺应与要约的内容相一致。
英美普通法认为，承诺对于要约，就像镜子反映物体那样毫无二致，否则就不是承诺而是反要约，形
成所谓的镜像规则。
大陆法国家也大体如此。
但美国统一商法典对此已有所改变，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做法。
据美国《统一商法典》第2—207条的规定，在商人之间，如果受要约人在承诺中附加了某些条款，承
诺仍可有效，这些条款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但以下情形除外：①要约明确规定承诺必须符合原要约
条款的；②附加条款或者冲突条款实质上改变了要约的；③要约人在收到有关此类条款的通知后于合
理时间内提出异议的。
④这些规则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、欧洲合同法原则甚至中国合同法均
有影响。
 第四，承诺的传递方式应符合要约的要求。
如要约规定传递方式的，承诺应采取限定的或更为快捷、安全的方式；如未予规定，则采取同样的或
更为快捷的方式。
否则，承诺的效力将受到影响，甚至导致整个合同不能成立。
 对于邮寄承诺的生效时间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完全不同的规定。
英美法国家实行投邮主义或投邮生效原则，即在以邮寄信函方式承诺时，承诺一经投邮立即生效。
即使表示承诺的信函在传递过程中灭失，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。
奉行投邮主义的主要目的，在于缩短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的时间，增强对受要约人的保障。
但是，采取即时同步的传递方式，仍实行到达主义。
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明确奉行到达主义或到达生效原则，即受要约人作出承诺后，该承诺到达要约人时
才生效，合同也在此时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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